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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淘宝网店销售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在淘宝店销售的服装上
违规使用CC&DD标识。

2.某非医疗机构利用微博和网
站，将非医疗机构的振元堂养生美
容管理中心宣传为具有中医医疗
资质的机构。

3.某网络技术公司以虚构交易
为他人淘宝网店提升商业信誉。

4.某百货公司在天猫“双11”促
销活动前，采取“刷单”的形式进行
虚构交易行为。

5.某淘宝网店销售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销售标注有 PRADA(普
拉达)、CHANEL（香奈儿）、Zegna
（杰尼亚）、ZegnaSport（杰尼亚）、
BURBERRY(博柏利)字样的服装、
围巾等商品。

6.某袜业公司网上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擅自将其生产的标有未
经授权商标的童袜通过其位于阿
里巴巴网站上互联网交易平台进
行销售。

7.某个体诊所未在其网站首页
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营业
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8.某金店经营者通过微信发布
“黄金 228元 1克”、“黄金全城最低
价228元”的广告，实际销售价格与
宣传内容不符。

9.某房地产经纪公司明知所发
布的项目正在建设之中，不存在二
手房的情况下，仍然将房源信息在
搜房网二手房栏目下发布。

10.某网店经营者销售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名下两家淘宝网店
销售标有“ZARA”商标等内容的商
品。

淘宝官微点名叫板工商总局
称其对网售商品抽检程序失当

27日，淘宝官微发表了一位80后淘宝小二写的一封公开信，质疑工商总局上周五发布的《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

定向监测结果》存在程序失当、抽样不科学等问题，不过其于27日晚又删除了这封公开信。而工商总局在27日的红盾网剑

专项行动情况发布会上，对定向监测结果做了进一步解释，同时发布了涉及阿里的6起典型案例。

1月 23日，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发布
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此次
监测共完成92个批次的样品采样，其中有54个批
次的样品为正品，正品率为58.7%。据介绍，此次
监测抽查了淘宝网、京东商城、天猫等平台，以电
子产品、服装、化妆品等为重点监测种类。从各购
物网站的监测结果来看，淘宝网样本数量最多，为
51个，但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

而在三大知名B2C平台中，京东商城、天猫、1
号店的样本数量分别为 20个、7个和 10个，正品
率分别为90%、85.71%和80%。其中，京东商城和
1号店的非正品均来自非自营商家。

聚美优品的 3个样本均为正品；中关村电子
商城的1个样本为非正品。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营造公平竞争的网络市场环境和安全放
心的网络消费环境，今后工商部门将把网络交易
商品抽样监测作为常态性工作，依法查处网络商
标侵权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经营行为。

工商总局23日公布抽检报告后，网上对其质
疑颇多，主要集中于抽检样本较少，不能科学地反
映网售商品的情况。比如中关村电子商城只被抽
取了1个商品，被认定为非正品，报告就显示该电
商平台的正品率为零。

不过与网上意见相反的是，各大被抽检电商
却在其后的 4天之内保持了集体沉默，没有对工
商总局的报告给出任何回应。行业人士认为这可
能是报告发布之后紧邻着一个周末，电商企业未
准备好相关的回应，而且此次抽检被认定为非正
品的网售商品多出自第三方开放平台，电商企业
也需要时间去调查了解情况。不过令人意外的
是，4天之后淘宝微博以一位 80后淘宝小二的名
义发公开信点名工商总局司长，质疑其抽检程序
失当。

在27日淘宝小二的公开信当中，主要罗列了
四点质疑，分别是抽检程序违规失当、抽检样本数
量较少、“非正品”定义不准确以及前后两次抽检
结果相差巨大。

淘宝小二在公开信中指出，根据工商总局有
关规定，抽检应当保证被抽样人的复检申诉权利，
但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存在违规。此前，工
商总局网络监管司还曾发布 2014年双十一网购
抽检结果。但是，不管是双十一抽检，还是此后在
2015年 1月公布的抽检，许多卖家并没有收到抽
检结果通知，也没有被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检的
权利，就直接向社会公开，显然程序失当。

而对于抽检样本数量，淘宝小二指出，此次工
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共抽查了92批次商品，某电商
只抽查了1件得出了正品率为0的结论，另一家电
商抽查了 3件得出了正品率为 100%的结论。而
在淘宝网上一共抽查了 51件商品，得出淘宝网
37%正品率，“可是淘宝日均在线商品总量超过10
亿件，何况淘宝是拥有数百位商家经营的大平台，
居然是和自营的B2C商家放在同一纬度比较，如
果不是疏忽，那么必定是故意。”

此外，淘宝小二对工商总局报告当中非正品
的定义也提出了质疑。淘宝小二认为，报告中非
授权渠道就等于非正品，这样的新“罪名”是很
有创造性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拥有从出厂
到销售最后一环的完整授权体系的，所以非授权
不等于非正品。“而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工商
总局网络监管司在一个月前刚刚发布过一个全国
网络商品抽检结果。2014年12月11日，网监司
发布对2014年双十一网购进行的抽检，在207批
次的样品中，大部分为合格真品，发现的假冒商
品占总样品的 3.6%；而本次监测的结果是，非
正品率高达41.3%。同一个部门发布，差别却多
达十倍以上。”

不过，27日晚间这条微博已经被删除了。

27日晚，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就淘宝叫
板一事做出回应，称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
测是评估市场风险、警示违法经营的重要
工作方式，今后仍将一如既往依法加强网
络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

就在 27 日，国家工商总局还公布了
2014红盾网剑专项行动情况，同时对定向
监测情况作了解释。有意思的是，当天通
报的 10起网上销售违规典型案例中，又有
6起涉及阿里巴巴旗下网站。

工商总局网络交易监管司副司长杨洪
丰表示，此次的10大典型案例中，淘宝网涉
及的确实最多，这与淘宝网市场份额大有
关，并不存在针对谁的问题。杨洪丰还对
淘宝的工作进行肯定，称这 10起违法案例
就是淘宝发现并提交给工商部门调查的。

对于此前的定向监测结果，杨洪丰表
示，定向监测的目的“就是为了找问题”，有
可能这次监测的是其中几类，有可能某个
网站抽检得多，这都是正常的。工商总局
此次委托中消协进行定向监测，会提出相
应要求，比如要求监测比较受社会关注、问
题比较大的种类，而且会要求公平、保密
等。杨洪丰坦言，至于抽多少数量，抽哪几
家，会有一个方案，但由于经费问题，不可
能都抽到，因此可能有的门类多一些，有的
门类少一些。

谈到外界对网购正品率不足六成的质
疑，杨洪丰表示，监测的数字结果只针对样
品，并不反映整个网购市场的质量，只是一
个抽检评定结果。而对所谓的正品率问
题，杨洪丰表示，这只是一个归类问题，非
正品并不是就指假冒伪劣，二者并不能等
同，也不是一个概念。

针对当事商家没有收到抽检信息的问
题，杨洪丰表示这属于正常。他说，工商总
局监测发现问题，会要求当地工商部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不会直接通知商家。之所
以对社会公开，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监管
秩序，给违法经营者以震慑，给广大经营
者、消费者一个警示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欧阳日辉表示，网络经济犯罪隐蔽
性强、易逃避监管、查处难度大，打击网
络售假需要监管部门、电子商务平台、网
店、网络消费者同心协力，不能互相推诿
避重就轻。电子商务平台的完善，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监控和跟踪假货流通的过程，
为监管部门在生产和流通环节追溯假货提
供便利。

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指
出，平台打假数据的潜在价值也有待开
发，如售卖假货者与个人征信系统连接，
能够在流通领域有效威慑铤而走险者。相
关管理部门应当顺应趋势，探索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的信息优势，创新打假手段、提
高打假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在生产流通
的各个环节对假货保持高压态势，消灭假
货，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

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针对淘宝小二
的公开信指出，其实在这封质疑工商总局
的公开信中也不乏槽点。比如其中提到一
句“何况淘宝是拥有数百位商家经营的大
平台，居然是和自营的B2C商家放在同一
纬度比较，如果不是疏忽，那么必定是故
意。”这等于是变相承认了像淘宝这样的
C2C平台的正品率就要低于B2C平台。除
此之外，这封公开信在语气上也太过于“嚣
张”，其中指责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的这份
报告“一棍子打掉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一棍子打掉中国消费新趋势，一棍子
打掉广大商家对公平执法的信心”，这样的
言语显然是在扣大帽子。

（据京华时报）

□观点

淘宝小二说法有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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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称没有不公平问题

□高潮

淘宝小二公开点名质疑

□发展

外界对抽检结果质疑多

□起因

抽检显示淘宝正品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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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再公布10大案例6起涉及阿里


